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申报材料说明
一、填写《****年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个人申请表》注意事项

1.“培养方式”必须为统招统分或非定向，定向毕业生不在此次发放求职补贴的范围内。

2.“毕业年度”为****年（无月日）。

3.“证件发放机构”、“证件号”为低保证发放单位和低保证编号，或残疾人证发放单位和残疾人证件号码，如申请类别为国家助学贷款则“证件发放机构”填写所在高校名称，“证件号”项无需填写。

4.“个人账户开户行全称”写全称（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支行），银行账户（卡号）需与银行卡复印件、汇总表账户一致。

5.“本人签字”、“公示情况”和“所在高校审核意见”时间要有严格的先后顺序，本人签字时间最早，其次为公示时间，最后为审核上报时间。

6.“公示结果”和“所在高校审核意见”要填写完整。

二、材料要求

补贴类别为“低保”：
a. 要严格审核低保证（低保证明）原件，要求必须有年审，且在有效期内（不早于毕业年度上一年的12月），没有年审的需将原件提交我局审核（审核日期在毕业年度上一年12月份之前的，低保证原件、复印件报送我局审核；如果低保证原件因民政局审核等情况无法提交，需提交民政部门开具的低保证明）。低保证不慎遗失或当地不签发低保证的，享受低保的要到当地民政部门出具相关证明，证明中必须包含“该家庭享受低保”等相关内容，并加盖民政部门公章。提交的低保证（低保证明）复印件要完整、清晰，要包括享受低保人的姓名、家庭人员情况、年检日期、发证机关公章等信息。
b.低保享受对象为父母的，如果低保证家庭成员名单内没有毕业生姓名的，需要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关系证明；如果家庭户口本还保留有毕业生信息栏（迁出记录），也可复印父母页和个人信息页。
补贴类别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

申请人需本人持有扶贫手册或低收入农户登记卡。如享受对象非毕业生本人，且证件家庭成员名单内无毕业生姓名，需上传关系材料（户口本等）。

补贴类别为“贫困残疾人家庭”：

申请人需持有贫困手册或低收入农户登记卡，且父母一方的残疾证原件。
补贴类别为“残疾”：

申请人需持有本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如残疾人证不慎遗失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按期提供的，需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证明中必须包含“申请人姓名、残疾等级、残疾类别”等相关内容，并加盖民政部门公章。

补贴类别为“助学”：

申请人所在学校出具的关于申请人在毕业学年内享受国家助学贷款的证明：出具经高校盖章的《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证明》
，该证明每页均需加盖校级公章，一所高校出具一份证明即可。
补贴类别为“特困人员”：

申请人本人需持有《特困人员求助供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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